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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燭機先  
在上個主題中，我們對於再審事由做了一個地毯式分析。在這個

主題，我們要繼續帶領同學探索再審程序。當事人如果要利用再審程

序取得勝訴判決，是非常地困難。要經過好幾個關卡。同時，新法對

於再審的規定，有大幅的修正。這也是再審近年來成為熱門考點的原

因。 
再審，除了再審理由以外，程式上對於不變期間也有嚴格的限

制。不變期間因為是自判決確定時起算，所以何時判決確定，便會影

響再審期間是否遵守的問題。因此，很多考題雖然問的是再審期間有

否遵守，但實際上考的是判決確定時點的問題請參考主題66。 
另外，雖然再審是原程序的再開與續行，對於再審的判決不服

時，可依應適用之程序加以救濟。但是基於程序從新，實體從舊的原

則，如果案件在再審程序中，遇到程序修正時，即應適用新的程序。

命題委員將許多近年來通常程序上的變革，透過再審來測驗同學。 
最後，因為再審判決會除去原判決確定之效力，因此關於損害賠

償及善意第三人保護，新法也有重要的修正。 
 

 
 

當事人於第三審上訴利益額數增加後，主張第三審法院確定判決有民事

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事由，向第三審法院提起

再審之訴，而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未逾增加後上訴利益額數，試問

其再審之訴是否合法？ （94司） 
 

運籌帷幄  

一、管轄法院 
再審之訴，是專屬管轄，規定在第四百九十九條。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說明。 
原則上，再審之訴專屬於「判決之原法院」管轄（§499Ⅰ）。所以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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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款至第十三款事由分別

是「物言變一新」。

     
作者叮嚀  

如果判決確定在第一審時，該第一審法院就是有管轄權的法院。如果

判決確定在第二審，第二審法院就是有管轄權的法院。判決如果確定

在第三審，當事人就應該向第三審法院聲請再審。 
如果對於審級不同的法院，就同一事件所為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者，專屬上級法院合併管轄（§499本文）。所以對於同一事件的第

一審及第二審確定判決同時聲請再審，應由第二審法院合併管轄。對

於同一事件的第二審及第三審確定判決同時聲請再審時，再審法院為

第三審法院。對於同一事件之第一、二、三審判決同時聲請不服時，

應由第三審法院管轄。 
 對於第三審法院之判決，如果是

本於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九

款至第十三款事由，聲明不服

者，專屬第二審法院管轄。為什

麼本來應該是由第三審管轄的，卻交給第二審來處理呢？這是因為這

五款事由，不像其他的八款事由，為明確的事實或僅為程序上的規

定，而涉及事實認定的問題，因為第三審是法律審，不能認定事實，

所以才會例外規定由第二審法院來進行審理。 

原第三審法院判決（§499Ⅰ）
第二審＋第三審判決（§499Ⅱ本文）
第一審＋第二審＋第三審判決　　　
（§499Ⅱ本文）

第三審

原第二審法院判決　（§499Ⅰ）
第一審＋第二審判決（§499Ⅱ本文）
第三審判決＋§496

　　　　　　　　　 物言變一新

第二審

原第一審法院判決（§499Ⅰ）第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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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序 
得提起再審之訴的人 

請思考，下面二例中的再審

之訴是否合法？ 

 


 
甲

（債權人）

 　乙
（主債務人）



 
丙

（保證人）

提起再審
之訴？

參加訴訟
輔助乙

 
甲

（債權人）

 　乙
（主債務人）

 
丙

（保證人）
（未參加訴訟）

提起再審
之訴？

告知訴訟

乙敗訴確定

 
得提起再審之訴之人，有二種。第一種是原判決的當事人。當事

人既受判決效力的拘束，如有再審事由時，自得提起再審之，對於確

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 
除了當事人以外，第二種是就兩造之確定判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之第三人，於前訴訟序前已為參加者，亦得輔助一造提起再審之訴

（§58Ⅲ）。新法鑑於實務上認為參加人就兩造之確定判決，縰有法

律上利害關係，亦不得為其輔助之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對於參加人

程序上權利的保障不周，所以於二○○三年修法時增訂此項規定，規

定參加人於此種情形，得輔助其於前訴訟程序中所輔助之一造當事人

提起再審之訴。所以例 中，提為保提人，提於提提的訴訟中，參加

訴訟，輔助債務人提，所以於提敗訴確定後，得依第五十八條第三項

為輔助提提起再審之訴，其再審之訴合法。 
但是，因為法條明文限制「於前訴訟程序中已為參加者」，所以

雖然為利害關係之人，但若於前訴訟程序中未參加時，亦不得於日後

為輔助一造起見提起再審之訴，以維持確定判決的安定性。但是，如

果是受訴訟告知之人，雖未為參加或參加逾時，如其依第六十七條之

規定規為已參加訴訟者，規有第五十八條第三項之規規。因此，例

得提起再審之訴的人 
不變期間 
再審程式 

引題 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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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確定的時點，會左右再

審期間的起算，請參閱主題66判
決之確定，以瞭解考題如何利用

再審，來測驗判決何時確定。 

     
作者叮嚀  

中，提受訴訟告知，雖然實際上並未為任何參加的訴訟行為，但是因

為提已依第六十七條規為參加，所以規可於判決確定後，輔助一造提

起再審之訴。 
不變期間 

請同學思考，下面兩個例子

中的再審之訴是否合法？ 

 


甲

  
乙

100萬元 

甲

  
乙

100萬元 

第二審
判決

2006/3/15 2006/3/31 2006/4/15 2001/3/15 2006/3/1 2006/3/30

送達 提起
再審

判決確定
（乙敗）

乙旅居海外至
今才知悉其因
甲指為住所不
明而受有敗訴
判決

乙提起
再審

 
再審除了事由、主體有限制以外，再審提起的時間也有限制。第

五百條第一項規定，再審應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再審期

間自何時起算呢？依第五百條第二項前段的規定，三十日的不變期

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那些

判 決 會 在 送達 前 確 定 呢？ 其 實 只 有一 種 ， 就 是不 得 上 訴 的判 決

（§398Ⅱ）。不得上訴之判決，於宣示時確定。所以不得上訴第三

審的事件，或第三審判決，因為不得上訴，所以於宣示時確定，其再

審期間，自判決送達時起算。所以例 中，因為訴訟審的審審只有一

百萬元，不符合第四百六十六條第一項上訴利益的規定，所以為不得

上訴第三審的事件。第二審法院

的判決於二○○六年三月十五日

宣示並確定，但是三十日的再審

不變期間，是自二○○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送達時起算，所以提於

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提起再審

得提起再審之訴的人 
不變期間 
再審程式 

引題 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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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大法官解釋，以適用法規

錯誤為由聲請再審時，三十日再

審不變期間，雖然適用第五百條

第二項中段的規定，以解釋公布

之日起算，但是依釋字第二○九

號，如果解釋公布日，距判決確

定之日已逾五年時，仍不得以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提起再審之訴。 

     
作者叮嚀  

之訴，規為合法。 
但是，如果再審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時，該如何起算呢？第

五百條第二項中段規定，不論是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均自知悉時

起算。到底十四個再審事由，那幾個有可能「發生在後」呢？仔細審

閱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後，我們發現似乎只有「法」

（§496Ⅰ）及「變」（§496Ⅰ）才有可能在判決確定後發生。

但是實務七十一年台再字第二一○號判例認為法院規規法規是否顯有

錯誤（§496Ⅰ），當事人於判決送達時即可知悉，所以不規規第

五百條第二項中段的規定。因此，只有「變」（§496Ⅰ）是唯一

的「發生在後」的再審事由。 
⊙七十一年台再字第二一○號判例：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謂規規法規顯有錯

誤，係指確定判決違背法規或現存判例解釋者而言，故當事人自收

受判決正本之送達時，對於判決理由，有無規規法規顯有錯誤之情

形，即可知悉。至於當事人本人對於法規之瞭解程度如何，當不能

影響同法第五百條第一項、第二項關於三十日不變期間之起算。」 
 

   但是因為再審畢竟是於確定

終局判決聲明不服的方法，以除

去確定判決之效力為目的，所以

不應使當事人無限制地提起再審

之訴，而應有最長期間的限制，

以維持確定判決之安定性。所以

判決確定後，已逾五年者，即不

得 提 起 再 審 之 訴 （§ 500 Ⅱ 但

書）。這項五年的限制，不規規

於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五

款、第六款或第十二款的情形（§500Ⅲ）。例 中，雖然提的再審

聲請，自判決確定時起已逾五年，但是因為提的再審是由是「提知提

之住居所，但指為所在不明」（§496Ⅰ），所以不受五年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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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條例外頗多，我們整理成下面的圖，方便理解： 
 

§500Ⅰ

§500Ⅱ前

判決確定時

送達時

再審理由
知悉在後者 例外

原則
判決
確定

知悉再
審理由

§500Ⅱ
中段

不受五年限制（§496Ⅰ、、）

已逾五年，不得提起（§500Ⅱ但書）

30日不變期間

30日

例外
之例外

（§500Ⅲ）
 

再審程式 
再審程序，對於程式的要求

也十分嚴格。再審之訴應該以訴

狀表明第五百零一條所定的四款

事項，尤其是第三款及第四款。 
請思考，下面二個例子，法院應如何處理？ 

 

  
甲

 
乙

再審

未表明廢棄
原判決的聲明

甲

 
乙

再審

未表明
再審理由  

我們提經在第一冊書狀與送達的主題中說過，如果書狀不合程

式，依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法院應定期間命補正。在再審之訴

時，實務上認為，如果是當事人遺漏第五百零一條第三款「應於如何

程度廢棄原判決及就本案如何判決之聲明」，屬於第一百二十一條第

一項的情形，法院應命補正，不得逕以其訴為不合法，而裁定駁回。

所以例 中，法院應命補正 。但是，如果是第四款的事由，當事人未

於再審訴狀內表明「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的提

據」時，法院則毋庸命補正，即可逕自駁回。所以例 中，法院可不

得提起再審之訴的人 
不變期間 
再審程式 

引題 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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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批評六十七年第六次決議，認為再審理由的表明，與再審之

訴合法與否，不可分割，所以未表明再審理由，不是書狀欠缺，法院

不但不能命補正，即便當事人於評決前補正，亦應駁回。否則無異使

再審「不變期間」的規定，流於「裁定期間」，而使不變期間失其意

義。 

     
作者叮嚀   

命補正，逕自駁回再審之聲請，雖然法院不須為補正裁定，但是如果再

審原告於法院評決前補正時，其再審之訴即為合法，不能為駁回裁定。 
⊙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度第七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或聲請再審），未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

一條第三款（或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七條、第五百零一條第三

款）規定為表明者，係屬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條所謂之書狀不合程

式，其情形與未依同條第四款規定表明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

遵守不變期間之提據不同，法院應裁定定期命為補正，在未補正

前，不得以其訴（或聲請）為不合法，裁定予以駁回（71台抗433
裁定）。」 

⊙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度第六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定： 
「提起再審之訴，固應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表

明再審理由，惟如再審原告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再審之訴，

其提出之再審訴狀未表明再審理由，而在本院評決前已補正提出再

審理由者，其補提時雖已逾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參照同法第五百零

五條，再審之訴訟程序準規關於各該審級訴訟程序之規定，應規認

為合法。」 
 

 
 
 

 
 
 
 
為明確認定再審原告究係對何確定判決聲明不服，並利於受訴

法院審理，新法規定於再審訴狀內，除宜記載準備本案言詞辯論之

事項以外，並應添具確定終局判決繕本或影本（§501Ⅱ）。 

三、裁判──三階段 
當事人如果對於終局判決不服，要利規再審程序取得勝訴判決，

排除原確定判決的效力，必須要通過三大關卡：要再審之訴的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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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要有再審理由。在進入本案判決的審理後，要使法院認為

再審原告有理由，下廢棄原判決的裁判。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不合法或無理由），都無法獲得勝訴判決。可以將再審的審理程序

（§502、504）如下圖： 

判決駁回
（無理由）
（§502Ⅱ）

ˇ

再審
合法要件

裁定駁回（§502Ⅰ）
（不具備§500期間、
§501程式）

×

ˇ

再審理由

×

本案請求（廢
棄原確定之本
案判決） 無理由

判決駁回
（§504）

×

再審勝
訴判決

ˇ

 

四、訴訟標的 
新法在再審程序，新增第四百九十八條之一，規定「再審之訴，法院

認為無理由，判決駁回後，不得以同一事由，對於原確定判決或駁回再審

之訴之確定判決，更行提起再審之訴」。 
⊙增訂理由： 

「再審之目的，原在匡正確定終局判決之不當，以保障當事人之權益。

惟為避免當事人以同一事由對於原確判決或駁回再審之訴之確定判決，

一再提起再審之訴，致浪費司法資源，自應予以限制。」 
 

雖然修法理由，並沒有提到第四百九十八條之一的增訂與「再審訴訟

審的」間的關聯，但是，如果同學瞭解再審訴訟審的之爭議後，再回頭來

看本條，就有恍然大悟的感覺。 
關於再審的訴訟審的，學說上有相當大的爭議，共有三說： 

訴訟標的一元論 
第一說認為，因為再審是對

於已確定之判決再開的訴訟程

序，所以再審之訴的訴訟審的是

「原判決之訴訟審的」，而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各款及第四百九十

訴訟標的一元論 
訴訟標的二元論 
訴訟標的相對論 

引題 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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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各款的事由，都只是再審之訴的合法要件而已。因為在這說之

下，再審之訴只有一個訴訟審的，所以這說被稱為訴訟審的一元論。

在這一說下，上面所談的再審程序的三大關卡，變成只有二個。 

訴訟標的

再審合法要件階段

判斷
是否
符合

§496Ⅰ、§497再審理由
§500期間
§501（程式）

本案判決階段

 
訴訟標的二元論 

第二說認為，第四百九十六

條第一項各款及第四百九十七條

的再審事由，和再開之本案訴訟

判決，都是訴訟審的。因此，再審之訴有二個訴訟審的，第一個是

「除去原確定判決訴訟法上的形成權」，第二個則是「原判決之訴訟

審的」。這兩個訴訟審的有依存關係，以第一個訴訟審的成立為由，

法院始審理第二個訴訟審的。 
在再審事由部分，又因為採新、舊訴訟審的論而有所不同。如果

採舊訴訟審的理論，每一個再審事由，都是不同的訴訟審的。因此，

當法院以某一再審事由不存在為由駁回再審之聲請時，既判力只發生

在該再審事由上，而不及其他的再審事由，因此，當事人得以其他的

再審事由提起再審之訴。同時，十四個再審理由中，如果可以細分

時，既判力將只及於主張的（細分）事由。 
如果採規新訴訟審的理論，每一個再審事由，都只在同一訴訟審

的下的不同攻擊方法而已。所以如果在當事人以某一再審事由聲請再

審為法院判決駁回時，其既判力的效力及於全部的再審事由。換句話

說，即便當事人未主張的再審事由，也會因既判力遮斷而不得於日後

再以之為由重行提起再審之訴。 

訴訟標的一元論 
訴訟標的二元論 
訴訟標的相對論 

引題 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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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合法
要件階段

再審理由階段
（訴訟標的1）

本案請求階段
（訴訟標的2）

舊訴訟標
的理論

新訴訟標
的理論

每個再審事由可細分

既判力僅及於提起的部分

每個再審事由均為攻防方法

既判力及於全部事由
 

訴訟標的相對論 
第 三 說 是 邱 聯 恭 教 授 主 張

的。邱教授認為，一元論強使原

告合併將舉提困難的事由，亦列

入審判對象範圍，並負擔其生失權的效果的危險，忽略民事訴訟法處

分權主義、程序選擇權、程序處分權等法理，賦予原告有選擇以某一

再審事由提起再審之訴，及擇定訴訟審的及訴之聲明之自由。 
除了一元論外，邱教授認為二元論有所不當。二元論將「再審事

由」與「本案判決」分別規為二個獨立的訴訟審的，忽略再審事由的

主張密切附著於不服之部分，而不能分離各別成為訴訟審的之現實。

而且，同一程序併存二訴訟審的之結果，將會始得程序趨於複雜化。 
在充分意識到程序處分權、程序選擇權及民事訴訟法採處分權主

義下，為能充分顧慮平衡追求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的要求，認為再審

訴訟的審的為「原請求（本案請求）經原告請求為再審判決之不服部

分，附著有其所主張之特定再審事由者」。根據邱教授對於再審的訴

訟審的說明，其圖示應該是這樣： 

本案請求
不服部分 特定再審事由

 

訴訟標的一元論 
訴訟標的二元論 
訴訟標的相對論 

引題 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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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老師的重疊合併與傳統上的重疊合併不同，可以參考上冊訴之

客觀合併的主題。

     
作者叮嚀   

再審的訴之聲明有二個部分，第一個聲明是「廢棄聲明」，請求

再審法院廢棄原確定判決，第二個聲明是「本案聲明」，也就是請求

再審法院就本案請求為有利於己之判決。這二個聲明有先位的關係，

當先順位的「廢棄聲明」被認為有理由時，始請求判後順位的「本案

聲明」。因為後順位的請求審理上，重疊於先順位請求的審理上，所

以為「重疊合併」。再審程序的三大關卡，在這個理論下，會變成如

下圖： 

再審理由階段 本案請求階段

（聲明1：廢棄聲明） （聲明2：本案聲明）＋

先後位的關係

1個訴訟標的

再審合法要件階段

 
 
 
 
 
基於上開的訴訟審的理論，邱教授認為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各

款的再審事由有二個特色： 
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各款的再審事由，是分別成為得附著於該不

服部分的最小單位審準，再審原告不得另將同一款內所列不同事由

再加細分，而作為分別審判之對象範圍。邱教授認為這種限制，是

為謀求訴訟經濟並規度兼顧法安定性，避免確定判決被過度動搖所

必要。比如說，當事人己依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以提人

經具結後虛偽陳述為由提起再審之訴，如被法院以無理由駁回後，

即不得再以當事人有虛為陳述為由，提起再審之訴。 
由於法律並未禁止再審原告，將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所列二款以

上事由合併附著於不服部分，而請求審判，在貫徹紛爭決一次性原

理，謀求訴訟經濟，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的要求，應容許再審原

告得利規同一程序，將二項以上的再審事由併附著於不服部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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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決定其判決之既判力客觀範圍。但是，為求訴訟審理具性及單

純化，不認為所著於不服部分之二種以上的再審事由構成訴訟審的

之客觀合併。比如說，再審原告依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十三款同時提起再審之訴，法院以無理由駁回再審之訴，於判決

確定後，因為第一款及第十三款事由為既判力效力所及，所以不得

再以這二款為理由提起再審之訴。 
看完了三說，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新法第四百九十八條之一，是邱聯

恭教授見解的表現。 

五、再審的性質 
我們提在前一個主題，一開頭就說，再審的性質，是原程序的再開與

續行。有沒有依據呢？有的，就在第五百零五條，「除本編（再審程序）

別有規定外，再審之訴訟程序，準規關於各該審級訴訟程序之規定」。所

以如果是對第二審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法院於認定具有再審之訴合法及有

再審事由後，應準規第二審程序的規定，就原確定判決應否廢棄進行審

理。 
既然是原程序的再開與續行，所有得在原二審判決主張的事項，都可

以在再審中提起。但是對於本案訴訟的辯論及裁判，應以聲明不服之部分

為限（§503）。 

六、再審判決的效力 
關於再審的效力，要分成兩個方面來說明。第一個是提起再審之訴的

效力，第二個是再審判決確定的效力。 
再審之訴的效力 
  請請者思考，例 中的原確

定判決與例 中的定行效力，是

否因為再審提起或判決而受影響？ 

再審之訴的效力 
再審判決確定的效力 

引題 索標



70-14 民事訴訟法（Ⅱ） 

 
甲

 
乙

200萬元


甲

  
乙

200萬元   

乙×（判決確定）

強制執行乙之財產

提起再審之訴

執行之效
力是否受
影響？

再審原判決是
否因而廢
棄？

甲×（判決確定）

甲ˇ  
再審之訴的目的，雖然是變更已確定之判決，但是必須等到法院

下廢棄原確定判決的再審判決確定後，原確定判決，始失其效力。 
因為再審判決須要於確定後，才會發生對於廢棄原判決的效力，

因此，在原確定判決規為有效的前提下，強制定行的效力自然不受影

響。這也是為什麼強制定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提起再審之訴

時，除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

定行之裁定」的執故。所以例 中，原判決確定判決勝訴的提，持該

判決為強制定行提之財產的效力，不因提提起再審之訴而受影響。但

提可依強制定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向法院聲請供擔保裁定停止強制

定行。在例 中，再審法院雖然判決廢棄原確定判決，但是因為再審

為原程序的再開與續行，而訴訟審的金審超過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

得上訴第三審，所以除非再審被告提未上訴、捨棄上訴或撤回上訴，

否則於再審判決規未確定前，原判決的效力規不受影響。 
再審判決確定的效力 
  再審判決確定後，原判決因

廢棄而溯及既往失效，當事人間

的法律狀態，原則上回復未為原判決前之狀態。但是有兩個例外： 
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於再審之訴準用之（§505之1）： 

  新法在修正時，考量到再審之訴，原則上並無停止原判決定行

的效力，故再審判決廢棄原判決時，如果再審原告已依原判決履

行，或依原判決所為之假定行或本案定行之程序業經終結（比如說

例 中的提的財產，已為法院例例例例，並將例例之審金交例與

提，強制定行程序因而終結），此際為保護再審原告之利益，並達

訴訟經濟之目的，使再審原告得利規再審程序，請求他造方還給例

再審之訴的效力 
再審判決確定的效力 

引題 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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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賠償損害，而免行起訴，所以增訂第五百零五條之一準規第三百

九十五條第二項，賦予再審原告損害賠償請求權。 
再審之訴之判決，於第三人以善意取得之權利無影響（§506）： 

  在修法前，只有第三人在「起訴前」善意取得之權利始受保

護。但是，再審制度，除了保護當事人之正當利益外，應兼顧所有

善意第三人之權益，對於「起訴後」善意取得權利的第三人亦應加

以保護。況且實際上，因為訴訟的提起，沒有公示制度，第三人往

往未知悉再審之訴的提起，在規信賴原確定判決的效力下，取得權

利。再者，原確定判決之定行，原則上不因再審之訴的提起而停

止，第三人信賴定行法院之例例而買受再審有關審的物，如未受保

護，也容易滋生紛擾。 
  因此在保護交易安全及公允對待善意第三人之下，新法刪除

「起訴前」，使得第三人在再審之訴提起「前」和再審之訴提起

「後」，均不受再審判決效力的影響。 

七、準再審 
雖然裁定不是判決，但如果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

項 或 第 四 百 九 十 七 條 之 情 形 ， 亦 得 準 規 本 編 之 規 定 ， 聲 請 再 審

（§507）。所以對於裁定的再審，稱之為準再審。 

案例擬答  
第三審上訴利益數額增加

原可上訴第
三審之案件

依§496Ⅰ～向
第三審法院聲請再審？  

提示 
為什麼第三審的上訴利益數額的增加，可能會影響到再審之訴是否

合法呢？這個爭議點其實是因為再審的性質上屬於「原程序」的再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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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行，問題在於，原來的第三審程序中的上訴利益限制數額有變動，應

該要用的是在原第三審的上訴限制，還是應該用提起再審時的第三審上

訴限制的問題。 

擬答  

 再審程序，其性質為原程序之再開與續行，是本法第五百零五條規

定，再審程序，除再審編有特別規定外，再審之訴訟程序，準用關於

各該審級訴訟程序之規定。對第三審確定判決，依本法第四百九十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事由提起再審時，依再審程序之性質及第五

百零五條之規定，應適用第三審程序之規定。然因第三審上訴利益之

限制，近年來因上訴利益修正，迭有變動，如訴訟標的之價額原超過

第三審上訴利益之限額，但因修正後第四百六十六條增加上訴利益限

制之額數，致使訴訟標的之價額依新修正之規定，反未逾增加後之額

數時，其第三審再審程序是否合法，致生疑義。 
吾人以為，再審既為原程序之再開及續行，而為原判決確定後之救濟

方式，自應以原判決確定時之第三審上訴利益之數額，為再審程序合

法與否的要件，而不因嗣後上訴利益數額之修正受有影響。蓋如適用

增加後之上訴第三審利益之限額，以為對於第三審確定判決再審之合

法要件，則不啻以第三審上訴利益之數額之增加，剝奪當事人對於第

三審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救濟之權利，形成對於當事人訴訟權之侵害。 
  因此，對於第三審提起再審時，應適用民事訴訟施行法第八條之

規定，使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前所為之判決，依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

不得上訴之數額，於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後有增加時，而依增加前之

法令許之者，得對第三審法院提起再審之訴。實務上最高法院八十年

第一次民庭決議及七十四年台抗字第一七四號判例，亦同此說。是

故，本題因適用民事訴訟施行法第八條之規定，其再審之訴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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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勝追擊  

 
 
甲以乙為被告，訴請判決離婚，等一審法院為乙敗訴之判決，判決確定

後，乙以「原確定判決認事用法，諸多違誤」為再審理由，向第一審法

院提起再審之訴。乙再審書狀所表明之再審理由，是否合法？審判長應

否命補正？或法院應如何處理？ （改編自75律） 
 

 
甲 乙

離婚

再審（原確定判決認
事用法，諸多違誤）

合法？
命補正？

確定

 

ˇ

 
提示 

提起再審時，須「具體」表明係基於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何款之

事由提起再審之訴。如果只是隨便地主張認事用法，諸多違誤，實務上

不認為再審理由之表明符合第五百零一條之規定。且依實務見解，法院

不須命補正，但如當事人於法院裁定駁回之評決做成前補正再審理由

者，仍應視合法。 

擬答  

按提起再審之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表明

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此為必須具備之程

式。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

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

仍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事由（61台再137判例參照）。 
依六十年台抗字第五三八號判例，關於再審理由，其未表明者，無

庸命其補正。雖無庸命其補正，惟依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度第六次民事庭

庭推總會議決定，如再審原告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再審之訴，其

提出之再審訴狀未表明再審理由，而在本院評決前已補正提出再審理由

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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